井冈山大学学生工作处
学工字〔2016〕 24 号


关于开展大学生防范网络借贷诈骗

主题教育的通知
各学院（部）：

开学期间，一些P2P网络借贷平台加大校园业务力度，其中部分不良网贷平台通过虚假宣传的方式和降低贷款门槛的手段，诱导学生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甚至为此背上了高利贷。据统计，我校现已有10多名学生办理“我来贷”、“趣分期”、“闪银网”、“玫融”、“优分期”、“分期乐”“乐花花”等形式的网络贷款，总金额达9万多元。相关学生为此支付了高额的利息。为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引导学生树立科学消费观，防止学生陷入网络借贷骗局，根据江西省教育厅联合发布的赣教办函[2016]237号文件要求，学校决定开展大学生防范网络借贷诈骗主题教育。具体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和消费观，防止学生陷入网络借贷骗局，做好校园网贷的教育引导、风险防范，倡导理性消费、科学消费、合理消费。

二、活动主题
科学理性消费  防范网贷风险
三、活动时间

2016年11月3日——2016年11月14日
四、活动内容
1.采取“教育+引导”的宣传方式。各班要以理性科学消费、拒绝不良网贷为主题召开主题班会。围绕当今大学生网络借贷问题进行讨论，结合当前大学生网络借贷引发的不良后果，通过案例讲解、个人经验分享、情景模拟等方式，教育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自觉抵制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和不合理消费，引导学生们要增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能力，普及信贷知识。

2.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各学院要积极利用宣传栏、板报、微信平台等媒介，加大网络信贷对大学生造成的不良影响的宣传力度，帮助大学生认清网络信贷体系尚不完善，仍存在潜在风险的事实，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提醒学生高度重视个人身份信息保密，谨防身份信息泄露。 
3. 加强日常管理和排查力度。各学院要针对每位学生进行一次网络贷款的调查摸底，将参与网络信贷学生的姓名、贷款来源、贷款金额及贷款期数等信息如实备案。同时，密切关注参与网络信贷的学生的动态，加强对学生的监管力度和法治教育。

4. 加强资助工作宣传。各学院要对国家资助政策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国家奖助学金等相关资助政策及贷款政策的宣传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使需要资助的学生能够明了资助政策，清楚办理流程，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上当受骗。
五、活动要求

1.引起高度重视。各学院应高度重视网贷诈骗给学生带来的不良影响，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网贷中存在的金融风险，提高防止非法网络借贷的知晓率和普及率，引导学生合理消费，理性理财，确保学生生命财产安全。 
2.加强组织领导。各学院委派专人负责，充分发挥班主任、辅导员及学生干部等精干力量，合力做好本次主题教育活动。各学院要将主题教育活动开展的情况形成文字材料，并认真填写《井冈山大学网络借贷活动调查摸底表》（请见附件1），两份材料请于11月14日前交学生工作处学生教育科张悦，纸质稿1份（加盖学院公章），电子稿请发送至873863665@qq.com。
                                学生工作处
2016年11月4日
学生工作处                        2016年11月4日   
附件1

井冈山大学网络借贷活动调查摸底表

	填表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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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说明：表中数据截止时间为2016年11月10日。


